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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

梧院办发〔2013〕18 号

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梧州学院

二级单位年度科研任务确定

与分解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第八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将《梧州学院二级单位年度

科研任务确定与分解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13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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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二级单位年度科研任务确定

与分解办法

科研规模与水平是反映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。为了确保

稳步扩大科研规模和提升整体科研实力，学校根据各二级单位的

人力、设备条件、科研用房面积、学科门类及学科特点等因素，

以自然年度为核算，将科研任务分配下达至各二级单位。同时，

根据学校科技发展规划和实际需求，每年适当增长。年终学校根

据各二级单位完成科研任务的总量（项目经费、学术论文、著作、

专利、获奖成果等），计算各二级单位的科研业绩。获得重要成果

的单位，学校将按《梧州学院科研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进行奖励。

一、各单位当年科研工作量的测算

各单位当年的科研工作量取决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环境资

源状况，科研工作量计算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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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F 为各单位当年的科研工作量；Ri为各级专业技术岗位

应承担的科研工作量；Ni为具有各级专业技术岗位教师的人数；i

=1，2，3…分别代表不同专业技术岗位；α为环境资源因子调整

参数（2013 年理工科系取 =1.5，文科系取 =1.2）；Ej 为各级学

科和科研平台应承担的科研工作量；Mj为各级学科和科研平台的

数量；i=1，2，3…分别代表各级学科和科研平台。

说明：聘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兼课人员、辅导员，其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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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的科研工作量根据所聘的专业技术岗位计入相应的单位；各

级学科和科研平台根据其所属学科和主要服务对象，其所承担的

科研工作量原则上全部划归各单位，对于各单位有交叉的学科和

科研平台，其科研工作量由各单位共同承担，分担比例可由相关

单位协商解决，或由学术委员会讨论确定。

表 1：各单位当年科研工作量测算标准

分

类

序

号
科研任务承担主体

计算标

准
备注

人

力

资

源

1 教授（或同级职称） 70
各级专业技术岗位人数

由人事处提供，每人按最

高等级计算一次，不得重

复计算。

2 副教授（或同级职称） 45

3 博士 45

4 讲师（或同级职称） 20

5 硕士 20

环

境

资

源

1 科研设备值（万元） 0.5 由综合管理处根据实际

使用情况核定各单位的

科研用房面积
2

科研用房（平方米）
0.2

3 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0

按最高层次计算一次
4 省部级重点学科 1200

5 教育厅重点学科 500

6 校级重点学科 200

7 国家重点实验室（培育） 1500

按最高层次计算一次

8 国家级工程中心 1500

9 省部级科研平台 1200

10 厅级科研平台 300

11 校级科研平台 200

12 硕士点授权建设学科 500

按最高层次计算一次
13

硕士点授权建设支撑学

科
400

14
专业学位硕士点授权建设

学科
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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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校当年科研工作量的测算

将各单位应完成的科研工作量累加即得到全校当年科研工作

量，其计算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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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G 为全校当年科研工作量；Fi为各单位当年的科研工作

量。

三、科研任务的分摊系数

各单位当年应承担的科研工作量占全校应完成科研总工作量

的比例即为各单位科研任务的分摊系数，其计算公式如下：

G

Fi
iη = (3)

式中：ηi为科研任务的分摊系数；G 为全校当年应完成的科

研总工作量；Fi为单位当年科研工作量。

四、科研任务的分解

根据学校当年科技发展规划制定的各项科研任务指标，结合

科研任务分摊系数，确定各单位当年应承当的科研任务指标。其

计算公式如下：

ii η×= DQ (4)

式中：D 为学校当年科技发展规划制定的科研任务指标(主要

包括：科研经费指标、科研成果指标等)，ηi为单位当年科研任

务的分摊系数； Qi为单位当年应完成的科研任务指标。

五、本办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试行 1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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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学校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

为准。

七、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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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28 日印发


